会务委托合同

甲方：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经双方共同协商，鉴于乙方具有合法的相关资质，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会议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委托服务内容
会议名称：2017年9月28日广东中山建行投资策略报告会
会议时间： 2017年9月28日
会议地点：中山良安酒店
参会人数：150人
会议议程：
	  时间
	内容

	9月28日
	14：30—15：00
	嘉宾签到入场

	
	15：00—15：10
	主持人开场、领导讲话

	
	15：10—16：30
	2017年四季度投资策略报告

	
	16：30—16：50
	我公司介绍，产品业绩回顾

	
	16：50—17：00
	互动交流


2、 会议费用
1、本次会议服务的费用预计为人民币（大写）【肆万玖仟】元整（￥49000）。
2、上述费用已包括本次会议部分的所有费用。在本次会务中，乙方不得擅
自收取任何其它费用，如增加项目需加收费用的，须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按实际消费收费。
3、在会议结束后由双方根据实际发生费用结算。双方对实际发生费用核对无误后由乙方提供相应金额的合规发票。
4、甲方应在双方对费用确认无误并收到乙方提供的合规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次会议费用。
5、上述款项均以【转账】方式支付。乙方提供的收款账户如下：
    收款方全称：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银行账号：1100 6074 4018 0026 86888
税务登记证号码：91110105597678665R
3、 甲方的权利义务
1、 甲方应提前将会议的相关情况告知乙方以便乙方完成准备工作，并在会议有变更时及时通知乙方。
2、 甲方应按合同的约定按时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乙方。
3、 对于乙方提供的服务低于合同约定标准的，有权调整相应的费用标准。 
4、 甲方应对服务过程中知悉的乙方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该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仍然有效。
4、 乙方的权利义务
1、 乙方承诺其有代理会务服务、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合法资质。
2、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将本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给第三方。
3、 乙方应保证在会议举办前一天，按照甲方的要求，将所需设备与场地等会议准备工作安排到位。
4、 乙方负责按照双方约定完成各项会务服务工作，并随时接受甲方的监督。
5、 乙方应对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该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仍然有效。
5、 违约责任
1、 因乙方擅自增加、减少、变更服务内容，或提供的会议服务未达到合同约定，应赔偿给甲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 如乙方擅自将本合同的委托事项转让给第三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3、 甲方违约或由于甲方自身过错引起的人身、财产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6、 纠纷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一方不愿意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7、 其他
1、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合同自双方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时止。


（以下无正文，为《会务委托合同》双方盖章处）


甲方：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  （盖章）                                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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